
 

董事会关于公司 2022 年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——业务办理》等有关规

定的要求，湖南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对公司 2022

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核查，现将相关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

1、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批准，为充分利用公司闲置资金，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资金收益水平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在2021年05月01日至2022

年 04 月 30 日期间，使用不超过 10 亿元（在此额度范围内，资金可滚动使用）

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（保本型结构性存款或保本型理财）。 

2、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，为进一步优化公司资产

结构，提升资金使用效率，根据公司发展战略规划，董事会同意公司在授权金额

范围内以自有资金参与认购吉林化纤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林化纤”）非

公开发行股票。 

二、2022 年度公司证券投资情况 

1、2022 年度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产品具体如下：  

单位：万元 

具体类型 
委托理财的资金

来源 
委托理财发生额 未到期余额 

逾期未收回的金

额 

逾期未收回理财

已计提减值金额 

银行理财产品 自有资金 40,470 0 0 0 

合计 40,470 0 0 0 

注：表格内委托理财发生额指在报告期内该类委托理财单日最高余额。 

2、截至 2022 年末，公司证券投资情况具体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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